


目录

一、项目基本情况 ................................................ 1

（一）项目所处区域财政经济情况 .................................. 1

（二）本地社会发展规划和行业相关规划 ............................ 1

（三）项目情况 .................................................. 2

（四）项目立项文件或实施依据 .................................... 4

（五）责任主体 .................................................. 4

二、项目实施重要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 6

（一）重要性分析 ................................................ 6

（二）经济效益分析 .............................................. 6

（三）社会效益分析 .............................................. 7

三、项目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方案及使用计划 ........................ 7

（一）投资估算 .................................................. 7

（二）筹措方案 .................................................. 9

（三）项目实施安排 ............................................. 14

（四）债券资金用途 ............................................. 14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 14

（一）项目预期成本收益 ......................................... 14

1.项目收入测算 ....................................... 15

2.项目成本及相关税费 ................................. 17

3.项目损益情况 ....................................... 24

（二）融资收益平衡情况 ......................................... 24

（三）总体评价 ................................................. 28

五、专项债券管理 ............................................... 30

（一）债券资金概况 ............................................. 30

（二）债券资金管理 ............................................. 33

（三）职责分工 ................................................. 35

六、项目风险控制 ............................................... 37

（一）潜在风险及控制措施 ....................................... 37

（二）还款保障措施 ............................................. 43

七、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 43



1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所处区域财政经济情况

电白区位于广东西南沿海，下辖 19个镇 5 个街道（行政上

包含电城镇和博贺镇），总面积 2139.17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179.19 公里，2023 年末常住人口 151.96 万，是巾帼英雄冼太夫

人故里、中国建筑之乡、中国沉香之乡、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2023 - 2025 年，电白区分别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5.9452

亿元、27.842 亿元和 35.427 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别为

3.3156 亿元、4.0508 亿元和 1.2843 亿元。

近三年电白区财政经济情况

项目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25.9452 27.842 35.427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3.3156 4.0508 1.2843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亿元） 2.0036 3. 4233 0.8395

政府性基金支出（亿元） 22.1151 34.42 32.0089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亿元） 1.9866 2.6 3.7609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840.26 875.28 884.33

（二）本地社会发展规划和行业相关规划

建区以来，电白区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发展质量效

益显著提高，产业体系不断健全、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乡

协调发展不断加快。绿色建筑、沉香和香精香料、文旅康养三大

主导产业集群持续壮大，2021 年有建筑业企业 352 家，其中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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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承包资质企业 217 家，建筑业被市列为六大优势产业之一聚力

发展，是全市三个超千亿元产业之一，沉香、香精香料、口腔义

齿三个产业迈向百亿元级产业俱乐部。目前，电白区已构建起以

省级工业园为基础的“一园多区”格局，粤西唯一省级文化产业

示范园区六韬创意产业园发展有序，建筑业总部基地、绿色建筑

产业园建设加快，正在筹建国家级沉香检测中心、打造广东香都

（电白）香精香料产业。

（三）项目情况

项目位于电白产业转移工业园。

项目建设概况：

本项目占地面积约 2106.198 亩，主要包括茂名市电白区先进

制造业产业园区建设项目、电白工业园区扩建项目（一园多区）

及茂名市电白江高工业园基础设施配套项目等工程项目，新建路

网总长度约 12310.89 米，标准厂房总建筑面积约 50.50 万平方

米及相关配套工程。项目相关建设内容具体如下:

1.茂名市电白区先进制造业产业园区建设项目

建设规模及内容:（1）项目占地面积约 500 亩，其中先进制

造业产业园厂房占地约 300 亩，主要建设产业园标准厂房，包括

标准厂房、生活配套用房、会议室等综合公共服务区（含土建、

装修、给排水、消防、电气、综合布线、停车场、屋顶分布式光

伏发电、充电桩、广告牌等基础设施配套工程)；(2）项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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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土方平衡，购置土方回填,边坡处理；(3）项目范围内规划路

网建设约 1669.55 米，含给排水管网、照明、通信、苗木工程、

人行道、公交站等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2.电白工业园区扩建项目（一园多区）

建设规模及内容:（1）项目占地面积约 1920 亩（包含先进制

造业产业园区约 314 亩），主要建设产业园标准厂房，包括标准

厂房、生活配套用房、会议室等综合公共服务区（含土建、装修、

给排水、消防、电气、综合布线、停车场、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

充电桩、广告牌、新建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配套工程）；(2）

项目范围内土方平衡，购置土方回填，边坡处理；（3）项目范

围内规划路网建设，含给排水管网、照明、通信、苗木工程、人

行道、公交站等基础设施配套工程；（4）马店河新型储能产业

园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片区环境整治 54925 平方米，园区（含河

道）的环境整治、苗木工程、公共设施建设等；新建配电工程；

新建污水处理设施；新建配套服务用房、配套室外建设；新建路

网 4617.34 米，含道路工程、交通工程、信管线工程、苗木工程、

给排水工程等；（5）电白产业园新型基础设施（智慧安防、排

污监测）建设工程，包括新建智慧安防调度中心、智能 AI 摄像

头、产业园电子展示沙盘系统、智慧安防、排污监测管理平台等。

3.茂名市电白江高工业园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建设规模及内容:（1）园区配套建设路网建设约 875 米，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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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管网、照明、通信、苗木工程、人行道、公交站等等基础

设施配套工程。(2）新建 2 条路网工程（科技一路西侧、东侧延

长段，电海街道办门前道路西侧延长段)，含土方回填；消防疏

散通道建设，园区所有道路加铺沥青罩面（黑底化)，改造人行

道，园区路灯加装升级，安装充电桩；江高园范围内新建人行道、

停车位及其余园区道路的升级改造工程。

本项目属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

（四）项目立项文件或实施依据

2022 年 10 月 13 日，本项目取得茂名市白电区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茂名市电白产业转移工业园扩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批复文号（电发改投审(2022)75 号）。

2025年9月11日，取得茂名市电白区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关

于茂名市电白产业转移工业园扩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变更资

金来源的批复》电发改投审(2025)82号。

（五）责任主体

1.本项目实施单位、资产持有单位为茂名市电白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机构详细信息如下表：

名称 茂名市电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904337919768H

机构地址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迎宾大道70号三楼

负责人 朱文辉

机构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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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码机关 茂名市电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颁发日期 2015年5月14日

主要工作职能

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

活动；市政设施管理；工程管理服务；土地整治服务；

物业管理；集贸市场管理服务；食用农产品批发；食

用农产品零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

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储能技术服务；

通信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新材料技术研发；

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通信设备销售；电子

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

特种设备制造）；建筑材料销售；金属结构销售；太

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机动车充电销售；集中式快速充

电站；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水产品批发；食

用农产品初加工；海洋服务；休闲观光活动。（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

食品销售；检验检测服务；食品生产；城市配送运输

服务（不含危险货物）；水产养殖；港口经营；天然

水域鱼类资源的人工增殖放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项目主管单位为：茂名市电白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主要的工作职能是：电白区财政局根据区政府授权，集中履

行本级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拟订行政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

国有资产管理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其内设的行政事业资产管理

股、国有企业规划发展股、国有企业产权管理股等，可能具体负

责国有资产相关管理工作。主要职能包括审核并汇总编制全区国

有资本经营预决算草案，收取本级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承担监督

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

重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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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市电白产业转移工业园扩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建设

完成形成资产后，茂名市电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资产的责任部

门，严格按照国家、省和单位内控制度进行管理。

二、项目实施重要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重要性分析

茂名市电白产业转移工业园扩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的建

设符合电白区对外开放，建设和支持新兴战略产业整体布局，有

利于优化生产力结构，对地区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科技进步具

有较强的带动、辐射和示范作用，可形成电白区相关产业的“催

化剂”，催生该区的生活生产、交通运输、物资流通及其他相关

产业的跟踪发展，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推动地区财政税

收的大幅增长。因而是适时的、可行的。项目符合国家的有关规

定，基础设施条件良好，建设条件具备，建设方案切实可行。因

此，从工程技术上、经济上分析，该项目也是必要的、可行的。

（二）经济效益分析

建设电白产业转移工业园扩建项目基础设施，是电白区社会

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电白区产业园转移工业园产业布局规

律，有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对加速电白区

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推进电白区产业化、城市化进程，实现经

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和升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项目建设也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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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成为电白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其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科技效益是不可估量的。

（三）社会效益分析

建设茂名市电白区先进制造业产业园区标准厂房及配套基

础设施，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能有力地推动政府更

新观念，转变作风，强化服务。环境是一个地方思想解放程度、

市场发育程度和依法行政水平的集中体现，环境也是生产力。建

设茂名市电白区先进制造业产业园区标准厂房及配套基础设施，

将有力促进有关政府职能部门革除旧观念，树立市场经济的新意

识，积极推动政府职能和工作作风的转变，大幅度提高政府的服

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从而为产业发展创造域住的环境。

三、项目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方案及使用计划

（一）投资估算

1.编制依据及原则

(1)国家计委和建设部计投资（1993）530 号《关于印发建设

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的通知》。国家计委和建设部发布的《建

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

(2)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咨经（1998）11 号《关于印发经

济评估方法的通知》。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投资项目经济咨

询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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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办公厅计办投资（2002）15 号国家

计委办公厅关于出版《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试用版）》的

通知；

(4)国家计委《关于工程建设其他项目划分暂行规定》、《关

于改进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划分的若干规定》；

(5)建设部颁发《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

(6)建标〔2007〕164 号《市政工程投资估算编制办法》

(7)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印发《广东省建设工程

计价依据》的通知（粤建市〔2019〕6 号）；

(8)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广东省市政工程综合定

额》（2018）；

(9)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广东省建筑与装饰工程

综合定额》（2018）；

(10)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广东省安装工程综合定

额》（2018）；

(11)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广东省园林绿化工程综

合定额》（2018）；

(12)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调

整广东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粤建市函〔2016〕11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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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估算价采用茂名市建筑经济信息 2022 年第 1 期的信息

价；

(14)本报告所确定的技术方案和工程量；

(15)项目承办单位提供的有关投资费用资料。

2.项目总投资

项目投资估算表

序号 投资估算项目名称 总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用 298,316.62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34,807.26

3 设备费 21,656.19

4 预备费 26,221.93

项目总投资 481,002.00

子项目投资估算汇总表

序号 子项目名称 投资估算金额（万元）

1
茂名市电白区先进制造业

产业园区建设项目
160,000.00

2
工业园区扩建项目（反哺

园电海片区）
281,867.00

3
茂名市电白江高工业园基

础设施配套项目
39,135.00

项目总投资 481,002.00

（二）筹措方案

1.市场化融资资金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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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进行市场化融资 4 亿元，假设融资年限为 20 年，融资

利率为 2.92%。还款方式：按季付息，宽限期（1 年）满后按季

等额本金还款，资金尚未到位。

2.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筹措

1)存量债券资金列式

以前年度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共计 75,224.00 万元，对应各

批次存量债券资金信息概况如下：

序号
融资时间节

点
债券名称

发行

年限

票面利

率
债券偿还方式

融资金额

（万元）

1 2023年1月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八期）
30 年 3.34%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10,000.00

2 2023年5月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二十六期）
30 年 3.12%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1,000.00

3 调整发行
2021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七十六期）
30 年 3.69%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873.00

4 调整发行
2021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七十六期）
30 年 3.69%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1,049.00

5 调整发行
2022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二十五期）
30 年 3.40%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978.00

6 2023年8月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三十七期）
30 年 3.10%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8,200.00

7 2024年1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五期）
30 年 2.78%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7,000.00

8 2024年5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二十六期）
30 年 2.65%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1,000.00

9 2024年5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四十一期）
20 年 2.62%

每半年支付利

息，第 16 年至

20 年每年偿还

20%

1,500.00

10 2024年8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五十四期）
10 年 2.19%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10,000.00

11
2024 年 10

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七十八期）
30 年 2.36%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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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融资时间节

点
债券名称

发行

年限

票面利

率
债券偿还方式

融资金额

（万元）

12 2025年1月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七期）
30 年 2.06%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5,000.00

13 2025年7月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二十九期）
30 年 2.01%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13,400.00

14 2025年8月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三十三期）
30 年 2.32%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500.00

15
2025 年 10

月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五十五期）
30 年 2.38%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5,950.00

16
2025 年 10

月调整发行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二十六期）
30 年 2.65%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84.00

17
2025 年 10

月调整发行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七期）
30 年 2.06%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41.00

18
2025 年 12

月调整发行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九期)
7 年 1.77%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649.00

合计 75,224.00

2)本年度及以后年度债券资金概况

2026 年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150,000.00 万元，

其中：1 月已发行 2026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

1,000.00 万元（用于项目资本金 0.00 万元）；

3 月已发行 2026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九期)2,000.00

万元（用于项目资本金 0.00 万元）；

4 月 已 发 行 2026 年 广 东 省 政 府 专 项 债 券 ( 二 十 三

期)5,000.00 万元（发行期限十年，每半年支付利息，第十年末

偿还本金,用于项目资本金 0.00 万元,用于项目资本金 0.00 万

元）；

6月拟发行2026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六期)1,000.00

万元（发行期限七年，每半年支付利息，第七年末偿还本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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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项目资本金0.00万元）

本年度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141,000.00 万元。

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71,476.00 万元。

3.非融资资金筹措

本项目财政性资金 144,302.00 万元，待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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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筹措情况（单位：万元）

年度
项目投资

市场化

融资资金

非融资资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已到位

金额

已到位

金额

单位自

有资金

其中：已

到位金额
财政性资金

其中：已

到位金额
其他

其中：已

到位金额

本次发行金

额

以前发行金

额

计划以后发

行金额

合计 481,002.00 83,224.00 40,000.00 144,302.00 1,000.00 83,224.00 212,476.00

2023 年 22,100.00 22,100.00 22,100.00

2024 年 27,500.00 27,500.00 27,500.00

2025 年 25,624.00 25,624.00 25,624.00

2026 年 150,000.00 8,000.00 1,000.00 8,000.00 141,000.00

以后年度 255,778.00 40,000.00 144,302.00 71,4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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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安排

茂名市电白产业转移工业园扩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已完

成环评备案登记、选址意见、用地预审、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等，

取得立项批复；现正推动各个子项目的前期程序。

本项目总建设期为 2023 年 1 月 08 日－2029 年 8 月 15 日。

计划分三期实施，分期投产。本项目建设进度总体计划分三个阶

段进行，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个阶段为项目的筹备阶段，包括项目审批、勘探测量、

设计、概（预）算编制与审核、工程招投标等工作内容

第二个阶段为项目的具体实施阶段，各项目土建施工、设备

安装及调试，分期投产；

第三个阶段为项目的检查验收阶段。

工程进度力求安排紧凑，互相衔接，以利于合理建设周期，

按时按质完成项目建设。

（四）债券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专项债券主要用于工程的施工款和监理费等支出。

专项债券资金用途

用途 专项债券金额（万元）

施工款、监理费等资本性支出 1,000.00

合计 1,000.00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预期成本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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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收入测算

根据于2024年7月编制的茂名市电白产业转移工业园扩园及

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

后主要收入包括标准化厂房及配套建筑的租赁收入、物业管理

费、停车位收入、人才培训收入、路灯广告租赁收入、充电桩收

入、光伏发电收入和污水处理收入。

（1）标准化厂房及配套建筑的租赁收入

项目新建标准厂房及配套建筑 535825 ㎡，平均租金水平为

450 元·㎡/年，收益每三年增长 5%；

（2）物业管理费

项目新建标准厂房及配套建筑 535825 ㎡，物业管理费 1.5

元·㎡/月；

（3）停车位收入

园区配套露天停车位收入，预计建成 1000 个，每个车位每天

产生的收入 20 元；

（4）人才培训收入

针对园区生产企业提供职工培训（含技能培训、职业培训），

预计年培训 18000 人次，2500 元/人次；

（5）路灯广告牌收入

路灯广告租赁收入，预计全部建成 600 盏，单价 20000 元·个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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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充电桩收入

充电桩收费标准参照如下：

A.时间段：00:00-08:00，收费标准：1.5 元/度。

B.时间段：08:00-24:00，收费标准：2.0 元/度。

充电桩收入：项目新建充电桩车位 33 组，每组 8 个，共建车

位 264 个，按每辆车充满电为 40 度电，每次充满时间为 6-8 小

时，按 00:00-08:00 充满一辆，08:00-24:00 充满两辆计算，年

使用率按 80%。

（7）光伏发电收入

目前茂名地区光伏发电平均并网价格为 0.48 元/kW·h。

本项目共建设光伏发电场 125000 平方米，按 70%的铺设比例

计算，每块 325 光伏发电板面积为 1.2 平方米，则本项目总装机

功率为：125000 平方米*70%/1.2*325/1000000=23.70MW

查资料所得，茂名市电白区年平均日照时间为 1882h，按 58%

折算年等效满负荷小时数 1100h（满功率发电的时间数）

本项目年发电量为：23.70MW*1100h=26.07MW·h

（8）污水处理收入

项目污水处理费为 2.8 元/m³，项目达产后污水处理规模为

5000m³/d，每年运营天数按 365 天算。

考虑经济增长等因素，本项目收益增速按照每 3 年增长 3%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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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标准化厂房

及配套建筑

的租赁收入

物业管理费
停车位收

入

人才培训收

入

路灯广告租

赁收入

充电桩收

入

光伏发电收

入

污水处理

收入
合计

第一年 0.00

第二年 0.00

第三年 0.00

第四年 0.00

第五年 24,112.13 964.49 730.00 4,500.00 1,200.00 1,695.94 1,251.36 511.00 34,964.91

第六年 24,112.13 964.49 730.00 4,500.00 1,200.00 1,695.94 1,251.36 511.00 34,964.91

第七年 24,112.13 964.49 730.00 4,500.00 1,200.00 1,695.94 1,251.36 511.00 34,964.91

第八年 25,317.73 993.42 751.90 4,590.00 1,236.00 1,780.73 1,288.90 526.33 36,485.01

第九年 25,317.73 993.42 751.90 4,590.00 1,236.00 1,780.73 1,288.90 526.33 36,485.01

第十年 25,317.73 993.42 751.90 4,590.00 1,236.00 1,780.73 1,288.90 526.33 36,485.01

第十一年 26,583.62 1,023.22 774.46 4,681.80 1,273.08 1,869.77 1,327.57 542.12 38,075.63

第十二年 26,583.62 1,023.22 774.46 4,681.80 1,273.08 1,869.77 1,327.57 542.12 38,075.63

第十三年 26,583.62 1,023.22 774.46 4,681.80 1,273.08 1,869.77 1,327.57 542.12 38,075.63

第十四年 27,912.80 1,053.92 797.69 4,775.44 1,311.27 1,963.26 1,367.39 558.38 39,740.15

第十五年 27,912.80 1,053.92 797.69 4,775.44 1,311.27 1,963.26 1,367.39 558.38 39,740.15

第十六年 27,912.80 1,053.92 797.69 4,775.44 1,311.27 1,963.26 1,367.39 558.38 39,740.15

第十七年 29,308.44 1,085.54 821.62 4,870.94 1,350.61 2,061.42 1,408.42 575.14 41,482.12

第十八年 29,308.44 1,085.54 821.62 4,870.94 1,350.61 2,061.42 1,408.42 575.14 41,482.12

第十九年 29,308.44 1,085.54 821.62 4,870.94 1,350.61 2,061.42 1,408.42 575.14 41,482.12

第二十年 30,773.86 1,118.10 846.27 4,968.36 1,391.13 2,164.49 1,450.67 592.39 43,3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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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标准化厂房

及配套建筑

的租赁收入

物业管理费
停车位收

入

人才培训收

入

路灯广告租

赁收入

充电桩收

入

光伏发电收

入

污水处理

收入
合计

第二十一年 30,773.86 1,118.10 846.27 4,968.36 1,391.13 2,164.49 1,450.67 592.39 43,305.28

第二十二年 30,773.86 1,118.10 846.27 4,968.36 1,391.13 2,164.49 1,450.67 592.39 43,305.28

第二十三年 32,312.55 1,151.65 871.66 5,067.73 1,432.86 2,272.72 1,494.19 610.16 45,213.52

第二十四年 32,312.55 1,151.65 871.66 5,067.73 1,432.86 2,272.72 1,494.19 610.16 45,213.52

第二十五年 32,312.55 1,151.65 871.66 5,067.73 1,432.86 2,272.72 1,494.19 610.16 45,213.52

第二十六年 33,928.18 1,186.19 897.81 5,169.09 1,475.85 2,386.35 1,539.01 628.47 47,210.95

第二十七年 33,928.18 1,186.19 897.81 5,169.09 1,475.85 2,386.35 1,539.01 628.47 47,210.95

第二十八年 33,928.18 1,186.19 897.81 5,169.09 1,475.85 2,386.35 1,539.01 628.47 47,210.95

第二十九年 35,624.59 1,221.78 924.74 5,272.47 1,520.12 2,505.67 1,585.19 647.32 49,301.88

第三十年 35,624.59 1,221.78 924.74 5,272.47 1,520.12 2,505.67 1,585.19 647.32 49,301.88

合计 761,997.10 28,173.14 21,323.70 126,415.02 35,052.66 53,595.37 36,552.91 14,926.59 1,078,0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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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成本及相关税费

根据于 2024 年 7 月编制的茂名市电白产业转移工业园扩园

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

营后主要支出包括管理人员工资福利支出、路灯、充电桩电费支

出、水费支出、公共区域维护费、宣传招商费用、污水处理原辅

助材料成本。

（1）管理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可新增岗位 20 人，初始年工资福利按 7 万元/人/年。

（2）路灯、充电桩电费支出

1）本项目共规划建设路灯 600 盏，每盏功率为 150W，平

均每天点亮时间为 8 小时，则每年耗电量为：

600×150/1000×8×365=262800kwh

2）本项目共规划建设充电桩 264 个，每天可充满 3 辆车，

每辆车平均 40 度电，年使用率为 80%，则每年耗电量为：

264×3×40×365×80%=9250560kwh

本项目总年耗电量为：9513360kwh

则本项目首年电费支出为：

9513360kwh×0.619 元/kwh/10000=588.88 万元

（3）水费支出

1）项目绿植面积 62435 平方米，绿植浇灌定额 1L/m²·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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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每年耗水量为：62435m2×1L/m2·d×365=22790m³

2）其它不可预见年消耗量按总消耗量的 5%计算，则不可预

见年耗水量为：22790m³*5%=1139.50m³本项目年耗水量为：2790m

³+1139.50m³=23929.50m³。

（4）公共区域维护费

项目用地面积 1986 亩，公共区域维护费按 1500 元/亩·年

考虑。

（5）宣传招商费用

项目新建标准厂房及配套 505000 ㎡，宣传招商及管理费用

按 3 元/㎡计算。

（6）污水处理原辅助材料成本

污水处理原辅材料主要是药剂，包括硫酸、硫酸亚铁、双氧

水、PAC、PAM（阴）、PAM（阳）、乙酸钠、氢氧化钠、磁粉、

液氧、活性炭等。暂按污水处理量 1 元/m³计算，项目污水处理

规模为 5000m³/d。

考虑成本增长等因素，本项目成本增速按照每 3 年增长 3%

计算。

（7）相关税费

①增值税的预测评价应纳税增值税=增值税销项税额-增值

税进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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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关

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文件规定中计算增值税的

收入金额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在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时的计算

公式为：增值税销项税额=本项目测算收入/(1+增值税税率)✖增

值税税率；

其中：进项税额取得主要以接受建筑企业的建筑安装服务，

根据规定其增值税率为 9%，根据项目概预算的投资金额预测可取

得的进项税额，项目概预算的投资金额为含税金额，在计算运营

成本时已换算为不含税成本，在预测进项税额时的计算公式为：

增值税进项税额=项目概预算投资金额/(1+增值税税率)✖增值

税税率；

②本项目税金包括增值税、城乡建设维护税、教育费附加、

房产税等，本项目增值税涉及 6%、9%，按各收入乘以相应税率计

算销项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按增值税 7%缴纳，教育费附加按增

值税的 5%缴纳，房产税按出租收入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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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工资福利支

出

路灯、充电桩

电费支出
水费支出

公共区域维

护费

宣传招商费

用

污水处理原

辅助材料成

本

税费 合计

第一年 0.00

第二年 0.00

第三年 0.00

第四年 0.00

第五年 140.00 588.88 7.06 297.90 151.50 182.50 2,894.66 4,262.49

第六年 140.00 588.88 7.06 297.90 151.50 182.50 2,894.66 4,262.49

第七年 140.00 588.88 7.06 297.90 151.50 182.50 2,894.66 4,262.49

第八年 144.20 606.54 7.27 306.84 156.05 187.98 3,039.36 4,448.24

第九年 144.20 606.54 7.27 306.84 156.05 187.98 3,039.36 4,448.24

第十年 144.20 606.54 7.27 306.84 156.05 187.98 3,039.36 4,448.24

第十一年 148.53 624.74 7.49 316.04 160.73 193.61 3,191.31 4,642.44

第十二年 148.53 624.74 7.49 316.04 160.73 193.61 3,191.31 4,642.44

第十三年 148.53 624.74 7.49 316.04 160.73 193.61 3,191.31 4,642.44

第十四年 152.98 643.48 7.71 325.52 165.55 199.42 3,350.85 4,845.52

第十五年 152.98 643.48 7.71 325.52 165.55 199.42 3,350.85 4,845.52

第十六年 152.98 643.48 7.71 325.52 165.55 199.42 3,350.85 4,845.52

第十七年 157.57 662.79 7.95 335.29 170.51 205.41 3,518.36 5,057.87

第十八年 157.57 662.79 7.95 335.29 170.51 205.41 3,518.36 5,05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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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工资福利支

出

路灯、充电桩

电费支出
水费支出

公共区域维

护费

宣传招商费

用

污水处理原

辅助材料成

本

税费 合计

第十九年 157.57 662.79 7.95 335.29 170.51 205.41 3,518.36 5,057.87

第二十年 162.30 682.67 8.18 345.35 175.63 211.57 7,048.74 8,634.44

第二十一年 162.30 682.67 8.18 345.35 175.63 211.57 7,098.93 8,684.63

第二十二年 162.30 682.67 8.18 345.35 175.63 211.57 7,098.93 8,684.63

第二十三年 167.17 703.15 8.43 355.71 180.90 217.91 7,448.24 9,081.51

第二十四年 167.17 703.15 8.43 355.71 180.90 217.91 7,448.24 9,081.51

第二十五年 167.17 703.15 8.43 355.71 180.90 217.91 7,448.24 9,081.51

第二十六年 172.18 724.24 8.68 366.38 186.33 224.45 7,814.87 9,497.13

第二十七年 172.18 724.24 8.68 366.38 186.33 224.45 7,814.87 9,497.13

第二十八年 172.18 724.24 8.68 366.38 186.33 224.45 7,814.87 9,497.13

第二十九年 177.35 745.97 8.94 377.37 191.92 231.19 8,199.64 9,932.37

第三十年 177.35 745.97 8.94 377.37 191.92 231.19 8,199.64 9,932.37

合计 4,089.48 17,201.42 206.20 8,701.82 4,425.40 5,330.93 131,418.83 171,3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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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损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算，茂名市电白产业转移工业园扩园及基础设施

配套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的项目营运收益为 906,662.41 万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运营收入
项目运营成本支出

及税费
项目净收益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34,964.91 4,262.49 30,702.41

第六年 34,964.91 4,262.49 30,702.41

第七年 34,964.91 4,262.49 30,702.41

第八年 36,485.01 4,448.24 32,036.78

第九年 36,485.01 4,448.24 32,036.78

第十年 36,485.01 4,448.24 32,036.78

第十一年 38,075.63 4,642.44 33,433.19

第十二年 38,075.63 4,642.44 33,433.19

第十三年 38,075.63 4,642.44 33,433.19

第十四年 39,740.15 4,845.52 34,894.63

第十五年 39,740.15 4,845.52 34,894.63

第十六年 39,740.15 4,845.52 34,894.63

第十七年 41,482.12 5,057.87 36,424.25

第十八年 41,482.12 5,057.87 36,424.25

第十九年 41,482.12 5,057.87 36,424.25

第二十年 43,305.28 8,634.44 34,670.84

第二十一年 43,305.28 8,684.63 34,620.65

第二十二年 43,305.28 8,684.63 34,6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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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项目运营收入
项目运营成本支出

及税费
项目净收益

第二十三年 45,213.52 9,081.51 36,132.00

第二十四年 45,213.52 9,081.51 36,132.00

第二十五年 45,213.52 9,081.51 36,132.00

第二十六年 47,210.95 9,497.13 37,713.82

第二十七年 47,210.95 9,497.13 37,713.82

第二十八年 47,210.95 9,497.13 37,713.82

第二十九年 49,301.88 9,932.37 39,369.50

第三十年 49,301.88 9,932.37 39,369.50

合计 1,078,036.49 171,374.08 906,662.41

（二）融资收益平衡情况

1.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根据融资项目覆盖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运营收入与成本费用

测算数据以及项目债券融资成本，融资项目运营期内的现金流量

情况如下表所示，表明融资项目的收入与支出能够实现总体平

衡。

融资项目运营期内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现金流入 项目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量 累计现金流量
运营收入 年度付本息

年度运营成本支出

及税费

第一年 0.00 5,559.05 0.00 -5,559.05 -5,559.05

第二年 0.00 5,559.05 0.00 -5,559.05 -11,118.10

第三年 0.00 5,559.05 0.00 -5,559.05 -16,677.14

第四年 0.00 5,559.05 0.00 -5,559.05 -22,236.19

第五年 34,964.91 5,559.05 4,262.49 25,143.37 2,907.18

第六年 34,964.91 5,559.05 4,262.49 25,143.37 28,0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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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年 34,964.91 6,559.05 4,262.49 24,143.37 52,193.91

第八年 36,485.01 5,533.95 4,448.24 26,502.83 78,696.74

第九年 36,485.01 5,533.95 4,448.24 26,502.83 105,199.57

第十年 36,485.01 10,533.95 4,448.24 21,502.83 126,702.41

第十一年 38,075.63 5,408.45 4,642.44 28,024.74 154,727.15

第十二年 38,075.63 5,408.45 4,642.44 28,024.74 182,751.89

第十三年 38,075.63 5,408.45 4,642.44 28,024.74 210,776.63

第十四年 39,740.15 5,408.45 4,845.52 29,486.19 240,262.82

第十五年 39,740.15 5,408.45 4,845.52 29,486.19 269,749.01

第十六年 39,740.15 5,408.45 4,845.52 29,486.19 299,235.19

第十七年 41,482.12 5,408.45 5,057.87 31,015.80 330,250.99

第十八年 41,482.12 5,408.45 5,057.87 31,015.80 361,266.80

第十九年 41,482.12 5,408.45 5,057.87 31,015.80 392,282.60

第二十年 43,305.28 5,408.45 8,634.44 29,262.39 421,544.99

第二十一年 43,305.28 5,408.45 8,684.63 29,212.20 450,757.19

第二十二年 43,305.28 5,408.45 8,684.63 29,212.20 479,969.39

第二十三年 45,213.52 5,408.45 9,081.51 30,723.56 510,692.94

第二十四年 45,213.52 5,408.45 9,081.51 30,723.56 541,416.50

第二十五年 45,213.52 5,408.45 9,081.51 30,723.56 572,140.06

第二十六年 47,210.95 5,408.45 9,497.13 32,305.37 604,445.43

第二十七年 47,210.95 5,408.45 9,497.13 32,305.37 636,750.80

第二十八年 47,210.95 5,408.45 9,497.13 32,305.37 669,056.17

第二十九年 49,301.88 5,408.45 9,932.37 33,961.06 703,017.22

第三十年 49,301.88 412,387.69 9,932.37 -373,018.19 329,999.04

合计 1,078,036.49 576,663.37 171,374.08 329,999.04 329,999.04

2.预期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偿还融资本息情况

本融资项目收益为项目自身营运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营运

前需支付的融资利息由项目建设资金支付，预期自融资开始日至

融资结束日内，项目产生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用于偿还

融资本息的情况如下：

预期项目收益实现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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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

各年度运营收

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115,224.00 76,279.24 191,503.24

已融资本金

处为该项目

在本次债券

存续期内偿

还本金汇总

金额

第一年 5,559.05 5,559.05 0.00

第二年 5,559.05 5,559.05 0.00

第三年 5,559.05 5,559.05 0.00

第四年 5,559.05 5,559.05 0.00

第五年 5,559.05 5,559.05 30,702.41

第六年 5,559.05 5,559.05 30,702.41

第七年 1,000.00 5,559.05 6,559.05 30,702.41

第八年 5,533.95 5,533.95 32,036.78

第九年 5,533.95 5,533.95 32,036.78

第十年 5,000.00 5,533.95 10,533.95 32,036.78

第十一年 5,408.45 5,408.45 33,433.19

第十二年 5,408.45 5,408.45 33,433.19

第十三年 5,408.45 5,408.45 33,433.19

第十四年 5,408.45 5,408.45 34,894.63

第十五年 5,408.45 5,408.45 34,894.63

第十六年 5,408.45 5,408.45 34,894.63

第十七年 5,408.45 5,408.45 36,424.25

第十八年 5,408.45 5,408.45 36,424.25

第十九年 5,408.45 5,408.45 36,424.25

第二十年 5,408.45 5,408.45 34,670.84

第二十一年 5,408.45 5,408.45 34,620.65

第二十二年 5,408.45 5,408.45 34,620.65

第二十三年 5,408.45 5,408.45 36,132.00

第二十四年 5,408.45 5,408.45 36,132.00

第二十五年 5,408.45 5,408.45 36,132.00

第二十六年 5,408.45 5,408.45 37,7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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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年 5,408.45 5,408.45 37,713.82

第二十八年 5,408.45 5,408.45 37,713.82

第二十九年 5,408.45 5,408.45 39,369.50

第三十年 215,476.00 5,408.45 220,884.45 39,369.50

合计 336,700.00 239,963.37 576,663.37 906,662.41

本息覆盖倍数 1.57

（三）总体评价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来的收益及现金流进行预

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预期项目收

益的变动对本项目的影响最为重要。本着保守性原则，下面对预

期项目收益情况向下波动进行敏感性分析。

预期项目收益实现 90%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

各年度运营收

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115,224.00 76,279.24 191,503.24

已融资本金

处为该项目

在本次债券

存续期内偿

还本金汇总

金额

第一年 5,559.05 5,559.05 0.00

第二年 5,559.05 5,559.05 0.00

第三年 5,559.05 5,559.05 0.00

第四年 5,559.05 5,559.05 0.00

第五年 5,559.05 5,559.05 27,632.17

第六年 5,559.05 5,559.05 27,632.17

第七年 1,000.00 5,559.05 6,559.05 27,632.17

第八年 5,533.95 5,533.95 28,833.10

第九年 5,533.95 5,533.95 28,833.10

第十年 5,000.00 5,533.95 10,533.95 28,833.10

第十一年 5,408.45 5,408.45 30,08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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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年 5,408.45 5,408.45 30,089.87

第十三年 5,408.45 5,408.45 30,089.87

第十四年 5,408.45 5,408.45 31,405.17

第十五年 5,408.45 5,408.45 31,405.17

第十六年 5,408.45 5,408.45 31,405.17

第十七年 5,408.45 5,408.45 32,781.82

第十八年 5,408.45 5,408.45 32,781.82

第十九年 5,408.45 5,408.45 32,781.82

第二十年 5,408.45 5,408.45 31,203.75

第二十一年 5,408.45 5,408.45 31,158.58

第二十二年 5,408.45 5,408.45 31,158.58

第二十三年 5,408.45 5,408.45 32,518.80

第二十四年 5,408.45 5,408.45 32,518.80

第二十五年 5,408.45 5,408.45 32,518.80

第二十六年 5,408.45 5,408.45 33,942.44

第二十七年 5,408.45 5,408.45 33,942.44

第二十八年 5,408.45 5,408.45 33,942.44

第二十九年 5,408.45 5,408.45 35,432.55

第三十年 215,476.00 5,408.45 220,884.45 35,432.55

合计 336,700.00 239,963.37 576,663.37 815,996.17

本息覆盖倍数 1.42

预期项目收益实现 80%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

各年度运营收

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115,224.00 76,279.24 191,503.24

已融资本金

处为该项目

在本次债券

存续期内偿

还本金汇总

金额

第一年 5,559.05 5,559.05 0.00

第二年 5,559.05 5,559.05 0.00

第三年 5,559.05 5,559.05 0.00

第四年 5,559.05 5,559.05 0.00

第五年 5,559.05 5,559.05 24,561.93

第六年 5,559.05 5,559.05 24,56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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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年 1,000.00 5,559.05 6,559.05 24,561.93

第八年 5,533.95 5,533.95 25,629.42

第九年 5,533.95 5,533.95 25,629.42

第十年 5,000.00 5,533.95 10,533.95 25,629.42

第十一年 5,408.45 5,408.45 26,746.55

第十二年 5,408.45 5,408.45 26,746.55

第十三年 5,408.45 5,408.45 26,746.55

第十四年 5,408.45 5,408.45 27,915.71

第十五年 5,408.45 5,408.45 27,915.71

第十六年 5,408.45 5,408.45 27,915.71

第十七年 5,408.45 5,408.45 29,139.40

第十八年 5,408.45 5,408.45 29,139.40

第十九年 5,408.45 5,408.45 29,139.40

第二十年 5,408.45 5,408.45 27,736.67

第二十一年 5,408.45 5,408.45 27,696.52

第二十二年 5,408.45 5,408.45 27,696.52

第二十三年 5,408.45 5,408.45 28,905.60

第二十四年 5,408.45 5,408.45 28,905.60

第二十五年 5,408.45 5,408.45 28,905.60

第二十六年 5,408.45 5,408.45 30,171.05

第二十七年 5,408.45 5,408.45 30,171.05

第二十八年 5,408.45 5,408.45 30,171.05

第二十九年 5,408.45 5,408.45 31,495.60

第三十年 215,476.00 5,408.45 220,884.45 31,495.60

合计 336,700.00 239,963.37 576,663.37 725,329.93

本息覆盖倍数 1.26

综上所述，预计茂名市电白产业转移工业园扩园及基础设施

配套项目预期项目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均大于或等于 1.26，

项目收益可以覆盖融资成本，不能偿还的风险较低。

五、专项债券管理

（一）债券资金概况

1.存量债券资金列式



31

以前年度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共计 75,224.00 万元，对应各

批次存量债券资金信息概况如下：

序号
融资时间节

点
债券名称

发行

年限

票面利

率
债券偿还方式

融资金额

（万元）

1 2023年1月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八期）
30 年 3.34%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10,000.00

2 2023年5月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二十六期）
30 年 3.12%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1,000.00

3 调整发行
2021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七十六期）
30 年 3.69%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873.00

4 调整发行
2021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七十六期）
30 年 3.69%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1,049.00

5 调整发行
2022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二十五期）
30 年 3.40%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978.00

6 2023年8月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三十七期）
30 年 3.10%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8,200.00

7 2024年1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五期）
30 年 2.78%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7,000.00

8 2024年5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二十六期）
30 年 2.65%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1,000.00

9 2024年5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四十一期）
20 年 2.62%

每半年支付利

息，第 16 年至

20 年每年偿还

20%

1,500.00

10 2024年8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五十四期）
10 年 2.19%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10,000.00

11
2024 年 10

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七十八期）
30 年 2.36%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8,000.00

12 2025年1月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七期）
30 年 2.06%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5,000.00

13 2025年7月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二十九期）
30 年 2.01%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13,400.00

14 2025年8月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三十三期）
30 年 2.32%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500.00

15
2025 年 10

月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五十五期）
30 年 2.38%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5,950.00

16 调整发行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二十六期）
30 年 2.65%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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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融资时间节

点
债券名称

发行

年限

票面利

率
债券偿还方式

融资金额

（万元）

17 调整发行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七期）
30 年 2.06%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41.00

18 调整发行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

债券(九期)
7 年 1.77%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649.00

合计 75,224.00

2.本年度及以后年度债券资金概况

2026 年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150,000.00 万元，

其中：1 月已发行 2026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五期）

1,000.00 万元（用于项目资本金 0.00 万元）；

3 月已发行 2026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十九期)2,000.00

万元（用于项目资本金 0.00 万元）；

4 月 已 发 行 2026 年 广 东 省 政 府 专 项 债 券 ( 二 十 三

期)5,000.00 万元（发行期限十年，每半年支付利息，第十年末

偿还本金,用于项目资本金 0.00 万元,用于项目资本金 0.00 万

元）；

6月拟发行2026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二十六期)1,000.00

万元（发行期限七年，每半年支付利息，第七年末偿还本金,用

于项目资本金0.00万元）

本年度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141,000.00 万元。

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71,476.00 万元。

3.还本付息测算

本债券存续期计划发行期限为三十年（其中2026年6月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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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1,000.00万元，发行期限七年，每半年支付利息，第七年末偿

还本金），假设融资利率2.51%，每半年支付利息，到期偿还本

金。按照预算法要求，项目所在地按预算管理级次将此次专项债

券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项目还本付息测算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

额

本期偿还本

金

期末本金余

额

融资利

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合

计

已融资 10,000.00 10,000.00 3.34% 10,020.00 20,020.00

已融资 1,000.00 1,000.00 3.12% 936.00 1,936.00

已融资 873.00 873.00 3.69% 966.41 1,839.41

已融资 1,049.00 1,049.00 3.69% 1,161.24 2,210.24

已融资 978.00 978.00 3.40% 997.56 1,975.56

已融资 8,200.00 8,200.00 3.10% 7,626.00 15,826.00

已融资 7,000.00 7,000.00 2.78% 5,838.00 12,838.00

已融资 1,000.00 1,000.00 2.65% 795.00 1,795.00

已融资 1,500.00 1,500.00 2.62% 786.00 2,286.00

已融资 10,000.00 10,000.00 2.19% 2,190.00 12,190.00

已融资 8,000.00 8,000.00 2.36% 5,664.00 13,664.00

已融资 5,000.00 5,000.00 2.06% 3,090.00 8,090.00

已融资 13,400.00 13,400.00 2.01% 8,080.20 21,480.20

已融资 500.00 500.00 2.32% 348.00 848.00

已融资 5,950.00 5,950.00 2.38% 4,248.30 10,198.30

已融资 84.00 84.00 2.65% 66.78 150.78

已融资 41.00 41.00 2.06% 25.34 66.34

已融资 649.00 649.00 1.77% 80.41 729.41

市场化融资 40,000.00 40,000.00 2.92% 23,360.00 63,360.00

第一年 221,476.00 221,476.00 2.51% 5,559.05 5,559.05

第二年 221,476.00 221,476.00 2.51% 5,559.05 5,559.05

第三年 221,476.00 221,476.00 2.51% 5,559.05 5,559.05

第四年 221,476.00 221,476.00 2.51% 5,559.05 5,559.05

第五年 221,476.00 221,476.00 2.51% 5,559.05 5,559.05

第六年 221,476.00 221,476.00 2.51% 5,559.05 5,559.05

第七年 221,476.00 1,000.00 220,476.00 2.51% 5,559.05 6,559.05

第八年 220,476.00 220,476.00 2.51% 5,533.95 5,533.95

第九年 220,476.00 220,476.00 2.51% 5,533.95 5,533.95

第十年 220,476.00 5,000.00 215,476.00 2.51% 5,533.95 10,53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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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年 215,476.00 215,476.00 2.51% 5,408.45 5,408.45

第十二年 215,476.00 215,476.00 2.51% 5,408.45 5,408.45

第十三年 215,476.00 215,476.00 2.51% 5,408.45 5,408.45

第十四年 215,476.00 215,476.00 2.51% 5,408.45 5,408.45

第十五年 215,476.00 215,476.00 2.51% 5,408.45 5,408.45

第十六年 215,476.00 215,476.00 2.51% 5,408.45 5,408.45

第十七年 215,476.00 215,476.00 2.51% 5,408.45 5,408.45

第十八年 215,476.00 215,476.00 2.51% 5,408.45 5,408.45

第十九年 215,476.00 215,476.00 2.51% 5,408.45 5,408.45

第二十年 215,476.00 215,476.00 2.51% 5,408.45 5,408.45

第二十一年 215,476.00 215,476.00 2.51% 5,408.45 5,408.45

第二十二年 215,476.00 215,476.00 2.51% 5,408.45 5,408.45

第二十三年 215,476.00 215,476.00 2.51% 5,408.45 5,408.45

第二十四年 215,476.00 215,476.00 2.51% 5,408.45 5,408.45

第二十五年 215,476.00 215,476.00 2.51% 5,408.45 5,408.45

第二十六年 215,476.00 215,476.00 2.51% 5,408.45 5,408.45

第二十七年 215,476.00 215,476.00 2.51% 5,408.45 5,408.45

第二十八年 215,476.00 215,476.00 2.51% 5,408.45 5,408.45

第二十九年 215,476.00 215,476.00 2.51% 5,408.45 5,408.45

第三十年 215,476.00 215,476.00 2.51% 5,408.45 220,884.45

合计 336,700.00 239,963.37 576,663.37

（二）债券资金管理

本项目严格执行专项债券资金专款专用的原则，将建立明确

主管部门及职责，其中组合使用专项债券和市场化融资的，应实

行分账管理。执行严格的流入管理和流出管理制度，并按照中发

〔2018〕34 号文的要求进行绩效评价，加强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1.资金流入管理：项目资金流入主要包括资本金、债券资金

和项目收入流入。本项目资本金来源于项目建设单位自有资金及

财政资金。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由市级财政统一管理，专账核算，

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或者在商业银行开立独立于日常经营账户

的债券资金管理专用账户(以下简称债券资金专户)，用于专项债



35

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及划转。本项目收入专款专用，用于本

项目债券本息的偿付。

2.资金流出管理：本项目资金流出主要包括项目建设投资支

出、债券本息偿付和项目运营成本。关于建设投资等支出，负责

实施的施工单位按照进度提出申请，施工单位需如实填写专项债

券资金支付审批表、已完工程量、综合单价、变更、索赔凭证、

工程进度等要件，并报送监理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及审计单位，

经监理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及审计单位审核后，按债券资金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拨付资金。关于债券本息偿付，项目收入实现后，

由项目单位准备需要到期支付的债券本息，并将项目收益转至财

政部门，由财政部门向省财政厅缴纳本期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

金。项目运营成本严格按计划支出，预算外支出要上报审批。

3.资金预算绩效评价：财政部门将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的

要求，将专项债券资金的使用纳入到项目主管单位的绩效评价范

围之内，绩效评价结果将决定债券资金的拨付额度及拨付进程及

同类项目专项债的再次申报批复。

（三）职责分工

茂名市电白区财政局负责按照专项债务管理规定，组织做好

信息披露等工作。负责组织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工作。负责组织项

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财政部门应组织建立相应的资产登记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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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报告制度，会同主管部门、项目单位加强专项债券项目对应资

产管理。

茂名市电白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负责组织制定专项债券项

目融资平衡方案，督促指导项目单位做好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准备

工作和信息披露有关工作。负责对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和还本付

息进行监督，指导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建设、规范专项债券资金使

用，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合理评估发行项目专项债券对

应项目风险并组织风险应对工作。负责编制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

息年度预算，组织督促项目单位及时缴交还本付息资金，确保债

券还本付息不出任何风险。项目主管部门、项目单位应当认真履

行项目建设、运营、维护责任，保障项目如期实施，确保项目收

益与融资平衡。及时组织项目单位将项目形成的资产进行资产登

记管理。

茂名市电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按照债券发行组织等统一

安排，研究制定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平衡方案，及时提供项目专项

债券发行和信息披露有关项目信息。负责项目建设、运营管理，

规范专项债券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负责分析

预测发行项目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风险并提出应对措施。负责按规

定缴交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或专项收入。及时将项目

形成的资产按照约定的产权归属进行资产登记入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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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市电白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专项债形成资产产权登

记、会计核算、收益收缴等工作。负责对专项债形成资产进行分

类确认，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及时登记入账

及产权登记，并当按照资产管理有关规定管理和维护专项债形成

资产。负责及时收取资产收益，并将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和用

于偿还专项债券的专项收入按程序及时足额上缴。

六、项目风险控制

（一）潜在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可能存在潜在的工程实施风险、组织及管理风险、财务

及融资风险、收益实现规模与预期存在差异的风险、收益专项用

于偿债的操作风险、利率波动风险。本期专项债券发行的主要法

律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如下：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带来的风险

风险因素：

1）突发事件影响，如恶劣天气、地震、临时停水、停电、交

通中断等；

2）提供的场地条件不及时或不能正常满足工程需要；

3）外界配合条件有问题，如交通运输受阻，水、电供应条件

不具备等；

4）监理工作不到位，影响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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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施工出现质量问题，延误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基础工程尽量避开雨季施工，否则应采取有效防护措施；

2）施工工棚搭建满足防震要求；

3）做好防止交通中断、停电、停水应急预案；

4）强化前期地质勘查工作，防止因地质勘测不到位造成的停

工；

5）项目建设前周密设计供排水、供配电方案，防止水电供应

不到位造成停工；

6）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防范方案，密切与相关单位沟通，

减少单位临时工程施工干扰，市民闹事，节假日交通管制，市容

整顿的限制等造成的工期延误；

7）与监理单位签订严格、职责明确的监理合同，加强对监理

单位的监管，明确监理单位的责任；

8）强化质量管理，严格按照规范和条例招投标、施工、监理

和质量检查，杜绝质量问题影响施工进度。

（2）施工方风险

风险因素：

1）施工计划不周详；

2）施工技术力量达不到要求；

3）施工组织能力差；



39

4）对施工图纸的领会能力差；

5）施工应急预案差；

6）施工单位提交的材料、样品不及时，导致工期延误；

7）施工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

8）施工人员不就位或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不足。

风险控制措施：

1）通过招投标选择社会信誉好，技术力量强、管理能力高的

施工队伍；

2）进行事前控制：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审核

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方案；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总平面图；

制定材料、设备的采、供计划；按期完成现场障碍物的拆除，及

时向施工单位提供现场；落实施工临时供水、供电，接通施工道

路、电话线路，及时为施工单位创造必要的施工条件。

3）进行工程进度的检查：审批施工计划及施工修改计划；审

核施工单位每旬、每月提交的工程进度报告；按合同要求，及时

进行工程计量验收和质量验收；做好有关进度、计量方面的签证；

进行工程进度的动态管理；为工程进度款的支付签署进度、计量

方面认证意见；组织现场协调会。

4）进行事后控制：要求施工单位制定保证不延误总工期的对

策措施，主要有技术措施、组织措施、经济措施、合同措施；要

求施工方制定月、季工期进度拖延后的补救措施；调整相应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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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计划、材料设备、资金供应计划等，在新的条件上组织新的协

调和平衡。

（3）资金落实情况

风险因素：

1）资金不到位，工程款不能按时拨付影响施工，导致耽误工

期；

2）资金不到位，影响材料供应商不能及时供货，导致耽误工

期；

3）资金不到位，导致监理、质检等与施工相关的部门无法工

作，导致耽误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资金不足额就位，不得动工建设；

2）严格财经制度，防止建设资金被贪污、挪用。

（4）工程事故

风险因素：

1）人身安全对施工工期的影响；

2）设备损毁对施工工期的影响；

3）火灾、电击对设备、设施破坏对工期的影响；

4）事故处理不当，引起群体事件，影响建设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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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制和执行施工安全工作守则，建立安全报告制度，设立

专职安全监理和安全员；

2）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增强施工人员的安全防范意

识，提高安全防范自救能力；

3）配发和使用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安全标志等安全设

备；

4）施工场所按规定进行围挡封闭，架设安全网。洞口及临边

进行防护；

5）对结构复杂、危险性大、特性较多的特殊工程（如起重吊

装作业、脚手架工程、模板工程、基坑支护等）要采取专项安全

措施；

6）考虑不同季节对施工的不安全因素，在雨季施工应做好防

电、防雷、防坍塌和防强风的工作。冬季施工应做好防风、防火、

防滑等工作。

2.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市场风险

风险因素：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财务成本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风险应对措施：

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可动态调整债券发行期限和还款

方式及时间，做好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准备，加快资金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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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增大流动比率，充分盘活资金，用资金使用效率收益对冲利

率波动损失。

（2）财务风险

风险因素：

1）资金周转风险：本项目基础设施投入资金较大，建设资金

部分采取申请债券融资解决，如在实施过程中遭遇意外的困难而

使项目建设延期的局面，或遇市场发生重大变化，项目可能出现

资金周转困难；

2）投资估算风险：本项目总投资的不准确的调整都会导致项

目财务风险，本项目的投资估算结果是建立在目前的政策、法规、

市场因素的基础上编制的，由于本项目建设周期较短，未来国家

及地方政策、法规、市场等因素的变化的不确定性较小。

风险应对措施：

1）充分考虑项目建设的特点，对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周密

的安排，保证按期完工，充分落实建设所需资金。

2）加强促进现金回流。项目实施方和项目主管单位应实时监

管项目的变现情况，确保债券发行资金的按时回笼，以增强项目

的抗风险能力。

3）委托中介机构对实施过程中，定期对估算投资进行审核验

证，如发现对估算投资产生影响的情况，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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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还款保障措施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

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方政

府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政部关于印

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

号）规定，及时按照约定逐级向省财政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

付息资金，由省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

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

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

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七、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根据《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21]61 号）与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管好用好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资金的通知》（粤财债[2020]24 号）规定：申报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的项目应通过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

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评价结果应用等环节推动提升债券资金

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的过程。本项目单位已开展本项目的事前绩

效评估（详见附件本项目事前绩效评估报告）。

按照《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规定，分类发

行专项债券的地方政府应当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及其项目信息。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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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门应当在门户网站等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概况、项

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专项债券规模和期限、发行计划安

排、还本付息等信息。行业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应当及时披露项

目进度、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

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18〕72 号），省级财政部门应当及时在本单位门户网

站、中国债券信息网等网站披露地方债券发行相关信息，不再向

财政部备案需公开的信息披露文件。省级财政部门对信息披露文

件的合规性、完整性负责，要严格落实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主管部

门和市县区责任，督促其科学制定项目融资与收益自求平衡方

案。信息披露情况作为财政部评价各地地方债券发行工作的重要

参考。

根据《关于启用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披露模板的

通知》（财办库〔2019〕364 号），为加强地方政府债券信息披

露管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决定启用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

目信息披露模板，2020 年 4 月 1 日起，各地发行地方政府新增专

项债券时，须增加披露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披露模

板。按此规定，该项目专项债券全套信息披露文件通过中国债券

信息网-中央结算公司官方网（http://www.chinabond.com.cn/）

详细披露，披露时间及文件内容根据省统一安排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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